附件5

	项目

名称
	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重点帮扶对象产业就业帮扶项目）

	补助区域
	各乡镇

	项目实施期目标
	围绕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，支持重点对象产业就业帮扶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。

	专项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   资金总额：
	80

	
	其中：财政拨款
	80

	
	 其他资金
	0

	绩效目标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

指标
	三级指标
	内涵解释
	目标值
	计量

单位

	绩效

指标
	成本

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支持重点帮扶对象自主经营、自主创业
	有发展产业的重点帮扶对象每户补助资金
	≤1
	万元/户

	
	
	
	支持乡镇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脱贫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
	每吸纳一个重点帮扶对象人口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补助资金
	0.5
	万元/人

	
	产出

指标
	数量指标
	扶持重点帮扶对象自主经营、自主创业户数
	扶持重点帮扶对象自主经营、自主创业户数
	≥80
	户

	
	
	
	补助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重点帮扶对象就近就业数
	补助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重点帮扶对象就近就业数
	≥40
	个

	
	
	质量指标
	资金系统录入率
	反映资金系统的录入情况
	100
	%

	
	效益

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情况
	资金是否发生违规违纪情况
	0
	例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补助对象满意度
	反映项目补助对象的满意度
	≥90
	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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